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成绩及学分认定表（非转专业）

姓名：       学号：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联系方式：
认定类别：□校际交流 □修读研究生课程 □跨校选课 □插班、转学生课程
□再次录取学生
	修读课程所在学校
	
	修读课程所在专业
	

	修读课程时间段
	
	修读总学分数
	

	申请认定的原课程成绩（等级）及学分

	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	成绩/等级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转成华东师大本科课程

	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申请人：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1.成绩及学分认定以高校出具的官方成绩单、成绩说明、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。
2.认定方法参见《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成绩及学分认定工作细则》。
2.同一次学习经历只受理一次成绩及学分认定。成绩、学分认定完成后不再修改。

